送貓志工 劉雅甄 的沉痛聲明

我撿回這兩隻貓時，牠們尚未開眼，是我身兼母職，不分晝夜，四小時一次，用奶瓶餵大的，牠們就如同我的孩子，我有義務保護牠們，為牠們找到幸福的歸宿。我將兩貓託付給程小姐，相信以她當過貓中途的經歷，會愛護牠們一輩子。沒想到所託非人，辜負了兩隻無辜的生命。針對程小姐跟媒體投訴的不實指控，我有義務提出真相說明，以免因此事件，對我個人及動保協會的傷害日益擴大。
1、 程小姐不該隱瞞她主動認養一隻貓的事實。

程小姐跟中時投訴，要認養兩隻貓的是室友楊小姐。事實上是程小姐到我家認養貓，楊小姐只是陪同前來。當時楊小姐看上另一條貓，因未滿20歲，所以由程小姐代簽切結書。程小姐不該隱瞞她主動認養一隻貓的事實。
2、程小姐不該以沒注意到切結書內容來推卸責任。
在調委會協調會議中，程小姐親口承認她曾當過貓中途送過貓，並在貓咪6個月大為貓結紮。當時我送養貓時曾一條一條跟她解釋協議書的內容，她沒有理由以不清楚協議書內容來推拖。後來她違反切結書規定，未在認養動物6個月時結紮，以及未在失蹤後12小時內通知送養人，錯失與送養人共同協尋認養動物的黃金時間。貓失蹤後半年，經我主動追蹤，她才說出貓已失蹤之事實。
3、程小姐沒有盡全力尋找失貓。

程小姐在調委會坦承兩貓失蹤後三天，還聽到兩貓在防火巷的叫聲，因為防火巷很暗，所以她找不到貓，我問：「為何不利用手電筒照明？」「為何不用誘貓籠？」「為何不通知我？」程小姐竟然通通回答：「沒有想到！」由此回答可知她沒有盡全力尋找兩隻貓，甚至連尋貓啟事都沒貼，因為養了一年半的貓，她竟然連一張照片都沒有，此舉實在令人心碎。因此，調委會才判決程小姐須賠償十萬元。
4、我要求程小姐以捐款代替罰款。
我不想利用我兩隻貓孩子的失蹤發財，在調委會做出程小姐須賠償十萬元後，我傳手機訊息跟她說十萬元不必交給我，可以用信用卡刷捐款給任何一個動保協會來抵這筆罰款，只需給我看捐款收據即可。
 
5、我是對程小姐「漠視生命，不願負責」的態度提出告訴。
這幾年我送出了數百隻貓，不曾對遺失貓的認養人提出告訴，那是因為認養人有依照切結書規定，在失蹤時通知我，並付出具體行動認真協尋失貓，讓我感受到認養人「真心愛貓，急於尋貓」的誠意。事實上，我不是對程小姐「遺失貓」的行為提告，是對她「漠視生命，不願負責」的態度提出告訴。

敬請舒議員以及諸位媒體記者明察秋毫，體會一個「愛貓人」發自內心的沉痛呼聲。
